关于硕士研究生“教学实践”课的若干规定

(试行)
经我院党政会议研究决定，我院硕士生的“教学实践”课作如下规定：

一、“教学实践”课内容：上本科生的理论课或指导本科生的实验课。

二、“教学实践”课时数：试讲1次，理论课2小时，或实验课根据需要由指导教师定时间。正式上理论课至少1次2小时，或指导实验至少1 次3小时。备课约115－116学时，共120学时。

三、“教学实践”课由相关的导师安排，如果导师有承担本科生课程则由导师直接安排 “教学实践”， 如果导师没有承担本科生课程则由导师负责联系相近的课程让研究生进行“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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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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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实践内容：







	社会实践评语：






社会实践成绩：                          指导社会实践老师签字：

	导师签字：                            院系领导签字：


注：1、社会实践包括教学实践、挂职学习和有组织的到社会和厂矿企业进行的其他实践活动

2、社会实践成绩记合格、不合格。

3、社会实践结束后归入研究生档案。

